附件2

2017年泉州市校园电视艺术节校园（课本）剧比赛报名表
学校名称：
	组别
	
	联系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节目名称
	
	参赛

人数
	
	节目

时长
	
	所在

区域
	

	是   否

原创作品
	
	指导老师
	

	参赛选手姓名：

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意见
	

	备注：1、参赛学校确认本表格所填资料属实，如有虚假，大赛有权取消选手的参赛资格！

      2、指导老师最多只能填2人，且必须是与参赛选手同一学校。     

      3、本表需加盖参赛单位公章方能成效。


